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頁，共 2 頁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供電區營運處 函
地址：10091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4段190

號

聯 絡 人：劉家豪

電子信箱：u779431@taipower.com.tw

連絡電話：(02)3675969#6613

受文者：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1月11日

發文字號：北供字第110813398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8133986A00_ATTCH1.pdf、8133986A00_ATTCH2.jpg)

主旨：檢送加強移動式起重機等大型機具作業安全宣導影片

(https://youtu.be/nq4L_39NDGE)及資料(詳附件)，請廣

知貴會會員及所屬(利用固定會員集會辦理宣導)，以確保

施作時之工作安全，防止操作及吊掛人員感電情事發

生。

說明：

一、今(110)年迄今全台共發生35起大型機具於輸電線路下

（旁）作業引起之事故，其中以移動式起重機吊掛、混凝

土泵浦車施工等為主要肇因(佔33件)，因高壓輸電線係無

絕緣包覆之裸線，作業時如未保持安全距離，即會發生感

電事故。

二、事故發生，輕則造成自身機具損壞及影響民生、工業用電

權益，衍生肇事者與本公司及本公司與用戶間複雜停電損

失賠償糾紛，重則造成人員傷亡(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40、41、43條，最高可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三、為免前述憾事發生，本公司除拍攝宣導影片外，另訂有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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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電線下方或附近施工有碰觸電線之虞通報者（通報電

話：1911或0800-005-080），獎勵新臺幣一千元」方式，

請協助加強宣導，謹致謝忱。

正本：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經濟部工業局大武崙(兼瑞芳)工業區服務中心、經

濟部工業局龍德(兼利澤)工業區服務中心、中華起重升降機具協會、中華民國勞

動災害防止協會、經濟部工業局美崙(兼和平及光華)工業區服務中心、經濟部工

業局樹林工業區服務中心、經濟部工業局林口工業區服務中心、經濟部工業局新

北產業園區服務中心、經濟部工業局土城工業區服務中心、新北市建設機械商業

同業公會、台北市挖土機堆土機操作業職業工會、台灣區預拌混凝土工業同業公

會、台北市建設機械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職業安全衛生協會、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副本：

處 長　　 楊　　 銘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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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台灣地區的電力輸送方式，目前大多以架空電線方式輸送，因此移動

式起重機之作業工作環境周圍經常會有架空電線經過，如在營建工地吊升

物件，或在建築物上裝設廣告看板及大型鐵窗等吊掛作業，起重機之伸臂

或吊拉之物件，經常有越過或接近架空電線之情形，如未保持適當之安全

距離，一不小心太靠近或碰觸該架空電線，即有可能發生觸電的致命危

險。尤其一般最常見之 11.4kV及 69kV架空輸配電線，其高度大約在二層

樓高至五層樓高之間，曾經發生過相當多的起重機誤觸高壓電力線案例，

造成人員傷亡的感電災害或停電事故。尤其近年來政府各部會配合公共工

程建設，吊車及挖土機等機械設備大量使用，吊車碰觸台電公司架空輸配

電線事故情況頻繁，不僅造成了停電事故亦產生經濟上的重大損失及生活

上的不便。 

因此，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 99年 11月 27日發生桃園國際機場

電震事件後，建議台電公司應依相關法令訂定規範，要求各工程主辦機

關，「凡在高壓線下或可能挖損地下電纜工程等高風險環境施工的工程，

應於招標文件(含契約) 明確要求廠商及機關人員應接受台電公司講習發

證，如各種施工機具操作手未受訓獲得授證，不得擔任該工程之施工機具

操作手，亦不得進入工區，工區也要嚴格管理門禁。」及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於 100年 6月 13日函覆台電公司『建議台電公司提出相關課程後

洽勞委會納入一機三證訓練及要求台電公司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立場研

訂必要之法令規範，俾據以約制工程主辦機關與施工單位』，基此，為防

範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從事施工機具操作人員，於輸配電線下(旁)環境之施

工安全，本會特別訂定「防範吊車碰觸輸配線訓練教材」，簡略介紹台電

公司輸配電設備電壓等級的辨識方式及接近輸配電線下(旁) 作業時注意

事項，以提供危險性之機械操作之勞工於接近輸配線作業時之安全認知參

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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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台電公司輸配電系統簡介 

2.1電力系統構成與特性 

電力系統主要由發電廠、輸配電和用戶負載三部份組成，經由錯綜複

雜的電力傳輸網路連接各型發電廠和各型態用戶，使電廠所產生的電力得

以送達各地用戶所需。如下圖 2.1 

 

 

 

 

 

 

圖 2.1電力系統構成 

2.2電力輸送流程   

2.2.1名詞解釋 

發電廠: 發出電力的來源，主要有火力電廠、水力電廠及核能電廠產

生電力。 

超高壓變電所:從發電廠長途輸送電力時需要提高電壓以減少傳輸時

的耗損，目前台電公司輸送之電壓等級為 345仟伏(345 

kV) ，而滙集 345仟伏之變電站稱為超高壓變電所。 

一次變電所:由超高壓變電所將 345仟伏之電力轉換成 161仟伏(161kV) 

提供给大工業用户使用之變電站稱一次變電所。 

二次變電所:由一次變電所將 161仟伏(161 kV)之電力轉換成 69仟伏

(69 kV) 及轉換成 2萬 2仟伏(22kV)提供给小型工業用

户，以及轉換成 1萬 1仟伏(11kV)之電源經由桿上變壓器

轉換成 380V、220V及 110V提供民眾表灯使用之變電站稱

二次變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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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電線路: 將 345仟伏、161仟伏及 69仟伏之電力由發電廠送至各不

同電壓等級的變電所，同時連結全部發電廠，使電廠間能互

通供電能力之電源線路，但不直供應電力至用户之電源線路

稱之。 

配電線路: 由二次變電所降壓後之 2萬 2仟伏(22kV) 及 1萬 1仟伏

(11kV)之電源，依用電區域結構特性將電源輸送至單獨用户

或用户配電站之電源線路稱之。 

2.2.2電力輸送流程 

電力輸送之主要流程主要係將發電廠所發出來的電力升壓至 345仟

伏(345kV) 透過輸電線路將電力自電源處所引接至用電區直接（即以

輸電電壓）或間接（及降壓後再經配電線引接）供ㄧ般用戶使用。 經

由輸電系統傳送 345仟伏電力轉換站，為台電公司之主要電源線，再

依各型態用戶轉換成 161仟伏(161kV)、69仟伏(69 kV) 再透過配電系

統轉換成 2萬 2仟伏(22kV) 及 1萬 1仟伏(11kV) 供给小型工廠及經

由桿上變壓器轉換成一般民眾表灯使用，如圖 2.2示 

 

 

 

 

 

 

 

圖 2.2電力輸送流程圖 

2.3配電設備支持物簡介 

台電公司之配電電壓採 2萬 2仟伏 (22kV) 及 1萬 1仟伏(11kV)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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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電壓為主(離島地區視需要個案檢討)。配電線路設施方式分為架空

及地下兩種，供電方式分： 

(一)高壓方式：有3相 3線式採2萬 2仟伏 (22kV) 及 1萬 1仟伏(11 kV)

型態。 

(二)低壓方式：有 1相 2線式 110V，1相 2線式 220V，3相 3線或 4

線式 220/380V等型態。 

一般架空配電設備所使用的支持物主要以電桿為骨幹，其支持物裝桿外

觀如圖 2.3示： 

 

 
 

2.4輸電設備支持物簡介 

輸電設備所使用的支持物為架空送電線路骨幹，需配合送電規格，

選定安全又經濟可靠之支持物。其種類主要可分為鐵塔、鐵柱、鋼管

桿、水泥桿及木桿等，各種支持物外觀如圖 2.4、圖 2.5、圖 2.6示 

 

 

 

 

 

 

 

圖 2.4鐵塔型支持物外觀(用於 345仟伏、161仟伏、69仟伏) 

圖 2.3電桿型支持物

物外觀預力水泥電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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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電桿型支持物外觀(大部份用於 69仟伏) 

 

 

 

 

 

 

 

圖 2.6鐵柱型支持物外觀(大部份用於 69仟伏) 

 

第三章 輸配電壓導線間距離 

 

3.1配電設備電壓辨認方式  

配電系統架空供電線路之裝置，因應市區及負載發展迅速，現場環境

變化，其裝置設備及方式變化眾多，可依支持上的設備簡易辨識送電電壓

等級之方式如表 3.1。 

3.2輸電設備電壓辨認式  

輸電系統架空供電線路之裝置依支持上的設備簡易辨識送電電壓等

級，下以表 3.2鐵塔型支持物外觀為例說明其送電電壓等級之辨識方法

(其他型式之支持物之送電電壓等級之辨識方式依此原則辨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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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配電設備電壓級辨認方式 

6 

礙 

11仟伏(11kV) 

礙子數量： 約 1~2只 

 

 

礙 

220伏低壓用電 

 

表 3.2輸電設備電壓級辨認方式 

6 

礙 

69仟伏(69kV) 

礙子數量： 約 5~9只 

線間間距：約 1.8公尺以上 

 161仟伏(161kV) 

礙子數量：約 10~14只 

線間間距：約 4.4公尺以上  

 345仟伏(345kV) 

礙子數量：約 19只以上 

線間間距：約 7.8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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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接近配電設備作業法定距離 

對地電壓在一○○伏以上之設備，除其電線有充分之絕緣被覆外，工

作人員必須使用符合規定之保護設備方可觸及。另接近活線工作時，工作

人員必須與配電線路保持最小接近界限距離 (如表 1) ，配電架空線路導

線與地面之最低基本間隔如圖 3.1。 

圖 3.1配電架空線路導線與地面之最低基本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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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配電線路導線最小接近界限距離 

電壓等级 接近界限距離 

1萬 1仟伏特(11kV) 0.6公尺以上 

2萬 2仟伏特(22kV)  

 

3.4接近輸電設備作業安全距離  

人、物（吊車、推、挖土機等）與輸電線路導線間應保持最小安全間

距如表 2 

表 2輸電線路導線間應保持最小安全間距 

電壓等级 保持最小安全間距 

6萬 9仟伏特(69kV)  1.5公尺以上 

16萬 1仟伏特(161kV)  2.5公尺以上 

34萬 5仟伏特(345kV)  5公尺以上 

 

 

第四章 接近配電線下(旁)作業申請流程 

 
配電架空線路導線其電氣絕緣未具有效接地之金屬護套或遮蔽層之被

覆線或絕緣線，皆應視為裸導線，均有感電之危險。為保護移動式起重機

操作者之安全，雇主對於起重機具於接近配電架空線路導線下(旁) 進行

吊掛作業時，應使勞工接受規定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取得證照。施工前

應訂定安全作業標準程序，以防止起重機或吊物誤觸高壓電線，經評估工

作環境吊物與線路間之安全距離無法保持法定距離可能之感電危害之疑

慮時，應向台電公司提出申請加裝防護線管作業，並待可能接近之供電線

路裝設保護措施完成後才可進行施工；施工中除保持安全距離外，車體應

有效接地，作業人員應具有防止感電之護具或措施，並應派人從旁監督，

協助工作人員注意工作安全；施工後聯絡台電公司進行防護措施拆除作

業。申請處理流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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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電線路防護措施作業申請流程 

 

第五章 接近輸配電線下(旁) 作業時注意事項 ..  
 

移動式起重機於高低壓電線附近作業時，若未採取安全措施，可能會

誤觸高壓電線導致感電傷亡，於進行吊掛(運)作業前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清楚瞭解所有高低壓電線所在之位置與電壓等級。  

二、所有高低壓電線除非電力公司已確認斷電並於工作現場實施接地，否

則皆應視為帶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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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有高低壓電線除非電力公司已確認其為具有效接地之被覆電線或絕

緣線外，皆視為带電體，均有感電之危險，在作業中或接近時即應採

取必要之防護措施。其防護措施可循下列途徑： 

(一) 洽請電力公司人員現場勘查，在技術可行之情況下暫時將線路斷

電並於工作現場實施接地。  

(二) 洽請電力公司在線路上加裝絕緣用防護裝備如防護線管 (如圖

1) 。 

 

 

 

 

 

                           (圖 1) 防護線管 

 

(三) 6萬 9仟伏特以上之輸電線路可洽請電力公司在技術可行的情况

下設置防護措施，以保持起重機或吊物與線路間之安全距離。其

防護措施主要有下列方式： 

1.輸電線下(旁) 設置豎立大型警示牌，屬長期工地者，請電力公

司派專人監視及加強宣導(圖 2) 

2.設置臨時限高警示線 (圖 3) 

 

 

 

 

 

(圖 2)  監視及加強宣導            (圖 3) 限高警示線 

3. 緊鄰輸電線下工地豎立警示牌(圖 3)及提供宣傳貼紙發送給吊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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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提醒保持安全距離，如需協助請電洽台電公司(圖 4)。 

 

 

 

 

 

     (圖 3) 工地豎立警示牌             (圖 4) 宣傳貼紙 

  

第六章 結語 

 

  近年來，國內重大工程不斷的進行，國內起重機的需求量亦不斷地增

大；然而因起重機誤觸高壓電線的事情時有所聞，嚴重時會造成勞工的感

電意外。為維護人員安全與供電穩定，此教材針對輸配電線路相關之電壓

等級、安全距離及設備辨識方法予以說明，期望相關吊車操作人員能夠瞭

解並於工作時特別注意吊車周圍環境，如有相關輸配電線路則須特別留意

相關警示標示，操作起重機時務必留意安全間距，防止發生工安意外，工

作時如需須協助，請與台電公司連絡，以避免意外事故發生，確保人員及

供電的安全。 




